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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 

 
 

  2004 年 8 月 4 日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 

主席的普通照会 

 

 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谨提到其第 SCA/10/04（02）号照会，

要求哥斯达黎加提交报告，说明为履行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纵向扩散的第 1540

（2004）号决议规定的义务已采取的措施。 

 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报告如下： 

 1. 哥斯达黎加是个没有军队的国家，不拥有任何核生化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 

 2. 哥斯达黎加武器和爆炸物法第 25 条第(e)项禁止以下武器：在使用时产

生窒息性、毒性、麻痹性、发炎或流泪气体，用于自卫，含量不超过 30 克的催

泪性毒气和用装在安全储藏处和建筑物需要特别保护的同类气体的安全装置除

外，而这些建筑物须经公安部武器司正式批准。 

 3. 同一法律第 26 条禁止使用、生产或引进本国境内气体、化合物、病毒、

毒性或致命细菌用作武器，对身体或精神造成不可救药的伤害。 

 4. 同一法律第 83 条规定，必须销毁已没收的毒气、细菌和类似武器，以

防被转移。还规定被没收的物项应转交国家处理。 

 5. 哥斯达黎加通过 1996 年 2 月 7 日第 7571 号法，批准了 1993 年 1 月 13

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6. 在行政一级，公安部武器司协调财政部海关署监管可用于制造爆炸物的

危险材料入境。在从海关关栈移去这种材料之前，海关署规定首先，将材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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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武器司保管的登记册；其次，武器司发给年度许可证；第三，该司在技术说

明中须注明确切的核准。 

 7. 在体制间一级，武器司积极参与由国家化学武器局安排的活动。 

 8. 目前拟定一项法律草案，以使国家法与国际条约一致。法律草案包括关

于化学武器和原料的具体条款，以及确定一系列有关生产和非法使用这种武器应

受惩罚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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